
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影響評估： 
一、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自治條例業於九十三年十月六日經臺北市議

會第九屆第四次定期大會第四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並經本府九十三

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府法三字第０９３２１４２４５００號令訂定公

布。 

二、由於本市第一、二殯儀館設置時原位於本市偏遠地區，因本市發展及

人口增加，館址附近已成為本市重要商圈及人口密集地區之一，而該

場所因提供大臺北地區治喪殯殮之服務，為場地附近地區帶來空氣、

噪音之污染及環境、交通之衝擊、擁擠，致其生活品質下降，屢遭附

近居民詬病，要求遷館之聲迭起。 

三、臺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受到多方關切與注意，為確保經費使用

之正當性及合理性，於「台北市立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管理委員會設

置辦法」更應有完善規定，以達到各方皆能滿意的地步。 

四、另有關回饋經費之編列係按各殯儀館前一會計年度，館內各項服務收

費實際收入百分之十提列，92、93年度提列金額如下表： 

 

年度 一館服務收費

決算金額（1） 

     

一館應提列地方之

回饋總經費 

（2）＝（1）×10﹪ 

二館服務

收費決算

金額（3） 

    

二館應提列地方之

回饋總經費 

（4）＝（3）×10﹪ 

92 51738545 5173854 170516341 17051634 

93 56548383 5654838 181383553 18138355 

1. 扣除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但最高不得超過該經費之 10﹪）： 

故第一殯儀館回饋經費為扣除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剩餘： 

45173854-517385＝4656469 

第二殯儀館饋經費扣除管理委員會運作所需經費剩餘： 

17051634-1705163＝15346471 

2. 再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先分配 20﹪予館址所在里，其餘 80﹪，以里 

為單位並以殯儀館營運所造成之環境影響程度為權重分配之；依上規定



計 算 後 第 一 殯 儀 館 館 址 所 在 里 之 中 山 區 行 政 里 可 得

4656469*20%=931294 而中山區之其他里（除行政里外計個四十

一個里）依影響程度之權重共分 4656469-931294=3725175 

3. 第二殯儀館所在里之大安區學府里依計算後可得： 

15346471*20%=3069294，而大安區之其他里（除學府里外計五十

二個里）及附近之文山區興泰里、興旺里、興昌里依影響程度

之權重共 15346471-3069294=12277177 

 


